
113年05月21日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
「研商國土功能分區圖涉及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

（原）劃設成果之審議原則」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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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劃設相關議題及審議原則

 有關原民農4之審議原則，前經提本部113年3月5日國審會第28次會

議報告，是次會議決定請本署先就外界關切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議題，

評估以座談會或研商會議等適當方式，先徵詢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

員意見以凝聚審議原則共識後，再提大會報告。

 考量原住民族委員會於是次會議表示，針對原民農4與國1土地重疊之

劃設方式仍有待釐清，且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亦針對涉及「其

他公有森林區」及「飲用水源水質保護區」範圍之土地是否得一併劃

出原民農4持不同意見，故就前開重疊劃設疑義部分，本署研擬通案

處理方式，提本次會議討論。（詳子議題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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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提高審議效率，並使本部國審會委員就原民農4劃設成果有一致及

客觀審議標準，業務單位就辦理原民農4之檢核作業，歸納相關樣態

並研擬通案處理方式後，提本次會議討論。（詳子議題二）

 又為解決原住民族土地建地不足問題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除得於

第3階段（按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）劃設原民農4外，本部刻會

同原住民族委員會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規定研訂「原住民族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」草案，就未來原住民族土地輔導合法化措施研擬相關處理

原則，併提本次會議討論。（詳子議題三）

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劃設相關議題及審議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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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議題一：

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及國土保育地區

第1類土地重疊劃設之建議處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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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景說明

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「第八章、國土功能分區」明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及

其分類劃設條件，屬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，

得劃設為原民農4。另就前開劃設條件所稱「聚落」之認定方式，業

經本署分別於111年10月26日、112年6月27日及112年8月28日召開

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32次、37及39次研商會議與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討論在案。

 有關原民農4與國保1劃設範圍重疊部分，雖業於前開第39次會議敘

明原民農4劃設範圍應以避免使用國保1及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為原則，

且如有不可避免而納入之考量因素，應納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

畫通盤檢討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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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景說明

 惟該次會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表示前開原則並非指應劃設國保1，且建

議倘目的事業法令未涉禁限建相關規定者，得保留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因地制宜劃出國保1之彈性，爰是次會議結論係請本署彙整各與

會機關意見，提至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。

 為使後續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就原民農4與國保1範圍重疊部分有

一致性審議原則，本署研擬建議處理方式，提本次會議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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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況分析
 經本署以106年度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」之建物圖層為基準，將位於

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部落範圍內屬105年5月1日前既有建物予以分棟

後，併同套疊「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圖」，據以分析前開建物重疊

國保1各項劃設參考指標範圍且非屬既有可建築用地之情形，如下：

核定部落範圍內屬105年5月1日前既
有建物，且非位於依原區域計畫法編
定之甲建、乙建、丙建、丁建者

156,522棟

前開156,522棟建物與國保1劃設參
考指標範圍重疊者

位於其他公有森林區

位於其他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

建物棟數 建物投影面積

2,437.30公頃

6,475棟
（約佔4.14%）

85.42公頃
（約佔3.50%）

2,399棟 31.57公頃

1,986棟 24.74公頃
備註：因各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具相互重疊特性，致使部分建物可能同時涉及2種以上劃設參考指標範圍，

故就「各國保1劃設參考指標細項」部分所分析成果僅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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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處理方式

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「第八章、國土功能分區」明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及

其分類劃設順序，係基於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，針對涉及依都市計

畫法或國家公園法實施管制之地區、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地

區或鄉村區、工業區、特定專用區得優先劃設外，其餘土地應考量國

土保育、全國糧食安全、產業及居住發展等原則，按國土功能分區及

其分類劃設條件規定，依序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、海洋資源地區、農

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。

 因原民農4非屬前述得優先劃設之樣態，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

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時，仍應按前開劃設順序規定，將屬經

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為原民農4後，倘

有涉及國保1劃設參考指標範圍者，仍應以劃設為國保1為原則，以符

國土計畫規劃意旨。



依本部以113年4月26日台內國字第1130803524號公告預

告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」第6條及13條

規定，無論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均得循免經

申請同意繼續從事住宅使用，且亦維持原區域計畫法賦予

之強度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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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處理方式

 另位於核定部落範圍內之零星建物，並非因本次未劃設為原民農4而

致使族人居住權利損失，且國土功能分區並非恆久不變，理由如下：

1.明確保障族人居住權利，非僅劃設原民農4始得保障

依本部刻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研訂之「原住民族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（草案）」（112年7月版）第3條及第4條規定，

業已將住宅輔導合法及一生一次申請作住宅使用相關機制

納入規範。

建物位於

非可建築用地

建物位於

可建築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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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處理方式

2.國土功能分區圖得適時辦理檢討變更作業

依國土計畫法第15條第3項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每5年通

盤檢討1次，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後續得視族人實際發展需要及特

殊情形，納入各該市（縣）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處理，並俟計畫公告實

施後，據以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成果。

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

依國土計畫法第22條第2項規定，因國保1劃設範圍之調整係屬加強國

土保育，後續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亦得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辦理國土

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檢討變更作業，亦即得適時調整國保1劃設範圍，以

達國土保育目的。

隨時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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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綜上，考量原住民族既有土地居住使用問題，業於「國土計畫土地使

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」及「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」予

以保障，爰就原民農4劃設部分，現階段仍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應回歸評估個別土地之客觀條件及環境敏感特性，按全國國土計畫明

定之通案劃設條件及順序，就屬與國保1劃設參考指標範圍重疊者，

應優先劃設為國保1。

 建議處理方式

就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土地重疊

劃設之建議處理方式是否妥適，提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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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議題二：

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審議原則及檢核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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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案規定

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現階段係依全國國土計畫明定之通案劃設條件，

將屬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，劃設為原民農

4。又前開「聚落」定義，前經本部提109年2月26日總統府原住民族

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專案會議討論確認，並經本署分別提111

年10月26日、112年6月27日及112年8月28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

劃議題第32次、37及39次研商會議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討論，

簡述如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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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案規定

1.最近5年每年戶數達15戶以上或人口數達50人以上。

2.戶數未達15戶且人口數未達50人，但實際具有「聚落結構」之微型

聚落。前述「聚落結構」係指建物聚集範圍（至少應達3棟）具有

「社會」及「空間」關聯性者。

3.避免使用國1及農1為原則。

4.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（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、土

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），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。

5.面積總計應達0.5公頃以上，微型聚落得不受該面積規模之限制。

方案 1：以原住民族核定部落範圍內之「建築用地或建物集中分布範
圍」進行劃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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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106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為基礎，各部落範圍內非屬國1劃設條

件之土地，且非屬農業利用土地、森林利用土地，合計面積超過50%

者，得就部落範圍劃設為農4。

方案 2：原住民族核定部落範圍內土地非農使用比例較高者，得按部
落範圍劃設

 通案規定

如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4，後續應辦理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」或

「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」，提出部落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，

指明居住、產業、基本公共設施區位，並規劃部落內外道路系統、消

防通道等，於符合各該計畫者，未來允許得依據前開規定申請作為住

宅等相關使用，以滿足族人居住需求。

方案 3：以原住民族核定部落範圍內劃設為農4，並應辦理鄉村地區整
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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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議原則

 應符合本署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32次、37及39次研商會議結論

之處理方式為原則。

 應符合本署分別於112年8月14日、9月6日、9月23日及10月17日函

（如附件）重申之通案處理方式為原則。

 綜上，經彙整前開結論及處理方式，研擬後續業務單位檢核流程如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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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單位檢核流程 建議處理方式

1.是否屬都市計畫地區或國家公園計畫
範圍？

□是，應劃設為城1、農5、國4或國3，請縣市政府修正。
□否，接續步驟2。

2.是否屬於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
區？

函請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協助檢視：
□是，得劃設為農4或城3。
□否，接續步驟3。

3.是否屬核定部落範圍？
函請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協助檢視：
□是，接續步驟4。
□否，應劃設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請縣市政府修正

一般
聚落

4.是否達15棟既有建物（15戶
以上或50人以上）且面積大
於0.5公頃？

□是，接續步驟5。
□否，應劃設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請縣市政府修正

微型
聚落 4.是否達3棟既有建物？ □是，接續步驟5。

□否，應劃設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請縣市政府修正

5.是否涉及國1土地？ □是，應劃設為國1，請縣市政府修正。
□否，接續步驟6。

6.是否涉及農1土地？
函請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
□是，應劃設為農1，請縣市政府修正。
□否，接續步驟7。

7.是否涉及災害類環敏地（山崩地滑地
質敏感區、土石流潛勢溪流）

□是，應於繪製說明書中補充說明納入之具體規劃考量、配套措施
及特殊個案劃設成果，並提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，始得
劃設為農4（原）。

□否，得劃設為農4（原）。

表2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（採方案一）業務單位檢核流程表

 審議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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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議原則

 屬依通案處理方式劃設為農4（原）者

如經業務單位檢視係符合通案處理方式，後續業務單位仍將提本部國

土計畫審議會報告，並建議委員會予以同意；如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

會委員認有再予討論必要者，委員仍得於審議會上提出，並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說明繪製理由後納入討論。

 非屬依通案處理方式劃設為農4（原）者

如經業務單位檢視未符通案處理方式，後續業務單位將提本部國土計

畫審議會討論，並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逐案補充具體考量及劃設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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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套措施

 依行政院113年4月1日召開「研商國土計畫法實施問題」會議結論略

以：「請各地方政府照原定期程於113年6月底前將國土功能分區圖

草案提報內政部審議。」是以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理各該市

（縣）國土計畫審議會時，倘因府內原住民族主管機關遲未將農業發

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劃設成果提會審議，致使延滯法定審議進度，將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所敘明之農業

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劃設成果或以方案三（按：依核定部落範圍）

劃設成果提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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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例說明

 本次會議係以花蓮縣政府113年2月26日函報本部審議之國土功能分

區圖（草案）為例，說明後續本署針對新竹縣等11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涉及原民農4劃設成果之檢核方式。

 花蓮縣報部審議版國土功能分區圖農４（原）劃設面積2,421.83公頃

 屬未符原民農4通案劃設方式者：面積計176.04公頃，應劃設為其

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

 符合通案劃設方式者：面積計2,245.80公頃，得維持劃設為原民

農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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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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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（原）審議原則及檢核方式是否妥適，

提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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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議題三：

原住民族土地輔導合法化等相關配套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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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景說明

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6條規定，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，應尊重

及保存其傳統文化、領域及智慧，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；又全國國土

計畫「第九章、土地使用指導事項」亦明定國土規劃應尊重原住民族

傳統慣習及土地利用方式，滿足原住民族部落生活、社會、經濟之需

求，建立和諧的土地使用管制與原住民族傳統慣習為目標。

 為解決原住民族土地建地不足問題，同時滿足部落長久永續發展所需

之居住、經濟生產及公共設施所需空間，國土計畫架構下有劃設國土

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、擬定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辦理鄉村地區

整體規劃等多元工具，並採分階段方式逐步解決原民土地使用問題，

說明如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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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住民族建物合法化及配套措施示意圖（短期及長期作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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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住民族建物合法化及配套措施示意圖（短期及長期作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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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住民族地區建築管理規定之簡化措施

 依前述國土計畫相關輔導機制已可解決原住民族土地合法化問題，且

現階段無論劃設為原民農4與否，後續均將面臨建物如何合法化議題，

經檢視現行相關規定業訂有原住民族地區建築管理規定之簡化措施，

說明如下：

1.查建築法第99條之1規定：「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或偏遠地區建

築物之管理得予簡化，不適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；其建築管理

辦法，得由縣政府擬訂，報請內政部核定之。」

原住民族地區建築物如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認定係位處偏遠地區

者，該市（縣）政府得因應當地環境條件與實務需求，依前開規定訂

定所需建築管理簡化規定，不受建築法一部或全部規定之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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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住民族地區建築管理規定之簡化措施

2.次查目前已有苗栗、臺中、竹縣、臺東、宜蘭及南投等6個縣市政

府就其所轄範圍內之原鄉部落建築管理訂有簡化規定，且本署前以

112年7月2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20810139號函請尚未訂定簡化

規定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倘有排除建築法規（如排除建築線、

通路、採光、停車等）及簡化管理需求，得參考前開已訂有簡化規

定之縣市政府，評估另訂簡化原鄉地區建築管理之相關規定。

3.又基於現行縣市政府已依地方環境需求，訂有轄內建築管理自治條

例（或規則），其中明定之建築管理項目不盡相同，且考量各原住

民族地區建築管理所面臨課題仍有相異之處，故建議有關原住民族

地區建築物管理規定，仍應回歸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建築法

第99條之1規定，另訂因地制宜簡化規定。

就原住民族土地輔導合法化等相關配套措施是否妥適，提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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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結束，敬請指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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